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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_E8_80_83_E8_c36_53009.htm 在作答论述题时，虽然

有了正确的论点，但是如果“说理乏力、逻辑不严、语言生

涩、表述有误”，则无异于有了好的骨架，而毛血不存，也

无法支撑起一篇好文。 第一要务：方向 论述题不同于简答题

，更不同于选择题，它的答案不会是惟一的。考生面对论述

题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确立论述的方向。 一、在确立方向

时，首先必须厘清适用部门法的类别。考生在确立部门法适

用之时，一要全面，考虑相关的部门法知识不遗漏；二要准

确，不与案情无关的部门法生拉硬拽、泛滥联系。 二、其实

在方向问题之中，还包括论述的角度。论述的方向大体是确

定的，但角度则是多元，如2004年卷四第八题“喜悦家庭”

一案中，有的考生从商户角度出发，奉劝商家守法经营，不

能随意侵犯他人的肖像权。有的考生从媒体角度出发，认为

媒体应该尊重事实，不应超出舆论监督与新闻报道的限度，

否则就会侵犯他人的隐私权与其他人格利益。还有考生从对

公众人物隐私权限制、高科技与民事权利的关系等等方向出

发进行论述。 论述题之所以被认为是一种深度考试，是一种

综合水平的测试，其原因就在于论述角度不固定，论述方向

可选择。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擅长来发挥，可以从多角度、

多视野对某一个法律问题进行论述。 三、在确立方向、角度

之时，笔者提醒考生把握以下几点： 1．如果考生对跨学科

发挥没有十足的把握，则尽可能保守一些，只须就案情所涉

及到的基本法律问题进行论述即可。 2．如题目中要求考生



自己命题，则题目的选择应与论述方向、角度相结合。司法

考试不是文学考试，考生没有必要弄一个文采斐然但让人不

明所以的大题目。建议考生尽量用平实、严肃一些的题目。

3．论述题既要结合案情，但又要有所发挥。发挥之际，考生

尽量使用自己熟悉的、有把握的法条、法理。一旦涉及到相

关的法条与法理，则应力求准确；否则，不如少说的好。引

述法条时不必与原文全然一致，但主要内容不能有误。 第二

要务：体例 论述第二步要确立文章的体例，目前的体例大致

有四类：论证类、评析类、比较类、反驳类。 论证类：题目

中已经确立了文章的论题，考生所要做的就是必须以正确的

论证来充分阐述题目中的观点。这类论述题直接给出了法律

适用后的结果，考生需要循果找因，运用还原思维，找出与

结果相匹配的法律关系、法律事实与法律，将逻辑三段论的

推理过程展示出来。 评析类：此类题目中仅仅列举出了若干

法律现象而未给出任何结论，但要求考生结合法律谈出自己

的观点。如2003年第四卷第八题的问题：“请谈谈你对某市

治理交通秩序新举措合法性、合理性的认识。”要评析此类

题目，必须首先圈定相关的法律事实，在此基础上，适用相

关的法律，列出准确的结果。考生应注意，所谓对社会现象

的评析是适用法律后的评析，“合理性”的分析是指在法律

视角下合理性的分析，而不能从哲学、文学、历史等其他学

科的视角进行分析。 比较类：题目中会给出一些现象或情节

，再对此现象或情节提出若干不同的评价，让考生对不同的

评价进行比较并写出自己认为正确的一种。这类题目其实是

评析类题目的变种，所不同的是考生必须指出某种最佳法律

适用。这类论述题关键在于比较，要有扬有弃，但论点必须



鲜明，支持与反对的理由必须充分。如2004年第四卷第七题

要求“针对本案的实际情况，你认为选择其中哪一种方式处

理此事社会效果更好，而具优越性，并请阐明理由”。 反驳

类：题目中会给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并要求考生进行批驳。

错误的结论意味着法律适用的推理过程出现了问题，那么不

外乎是法律事实的圈定不正确，或是所选择适用的法律不正

确，或是进行推理的过程不正确，或是得出的结论不正确。

考生针对错误的结论应分析出错误的原因，同时当然还应指

出正确的逻辑三段论推理过程。 这四类文章的体例是论述题

最基本的体例，今后的题目中可能出现若干变化或不同体例

的组合。但针对不同的体例，考生必须确立文章的主题：是

论证，还是评析，还是比较或者反驳。不同的体例，意味着

不同的逻辑展开过程。 第三要务：逻辑 文章确立了体例，就

等于有了论题。然而，论述题仅有结论是不够的，对得出的

结论还须进行充分地论证。论证的过程，表现为通过组织一

定的论据材料，并以适当的论证方式，从这些论据前提推出

特定的结论的思维过程。 司法考试中的论述题，考虑到司法

考试的性质，应该是一种客观题主观化测试的题目。即，单

纯从法学理论提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少，而出现具体案例要考

生进行论证、评价、比较、反驳的可能性较大。一旦题目中

给出了具体的社会现象、情节或案件经过，那么考生进行论

证就必须结合逻辑三段论进行法律推理，从法律的价值评判

上得出自己的答案。 一、笔者在此处欲提醒考生的是，民法

案例中对于法律关系进行分析，必须全面而周详。而在刑法

案例中，对于涉及的罪名不能遗漏。论述题是“客观题主观

化”的考试，而其中“客观”的一面就体现在案例中给出的



基本事实是不变的、固定的。如果考生遗漏了若干法律关系

或罪名，则势必会遗漏若干“得分点”。注重外延的周全乃

是法律思维的特质之一。论证是否精彩、得当，可能还有一

个法学素养的水平问题，但遗漏重要的法律关系则属于不应

有的失误。 为了帮助对案例进行分析，考生可以采用图形分

析。画图之时，一般遵循以下方法：①以案件中的主体为点

，以主体与主体之间的行为或事件为线进行联结。②在主体

与主体之间联连线上分析其法律关系。③考虑不同的假设情

况，以防止遗漏法律关系。 二、进行展开的逻辑推理顺序可

以依个人的喜好或文章的体例不同而作一些层次上的安排。

有的考生喜好开门点题，先直抒胸臆讲出结论，再进行层层

分析；也有的考生乐意先提出问题，进行分析以后再得出结

论。无论何种结构，都必须注意论证过程中逻辑的严密性，

切不可发生思维混乱与自相矛盾的错误。 三、若要论证，则

须有论据。对已经给出了案情的论述题来讲，最好以题目中

的事例为论据，而不必脱题万里去举证一些与题目不相干的

论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